
7.1.11【条文说明扩展】 

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具有强制约束力，是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、人身健康、工程安 

全、生态环境安全、公众权益和公众利益，以及促进能源资源节约利用、满足经济社会管 

理等方面的控制性底线要求，工程建设项目的勘察、设计、施工、验收、维修、养护、拆 除

等建设活动全过程中必须严格执行。绿色建筑必须以合格建筑作为基础和前提，因此资 源

节约相关技术要求必须符合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的规定。 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 

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预评价查阅相关设计文件。 

评价查阅相关竣工图。 


